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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生态红线是干部终身责任
■ 严厚福

近日，中办、国办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明确包括地方党委领
导成员在内的党政干部为追责对象。

《办法》的实施，不仅仅是为了认定责任，更体现
出中央坚定的决心，有助于擦亮群众的眼睛。环保
是一个全民关注、身处其中的公共问题，因此也最容
易被舆论拉出水面，毁坏绿水青山者，“虽远必查”。
中央举起“生态追责”的大旗，必将对环保事业给予
更大支持和动力。各级党政领导在做生态决策时当
三思而后行。坚守“生态红线”，是领导干部终身的
责任。反过来讲，只有认真履行生态和资源保护职
责，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干部，才能留下终身政
绩。 （摘编自8月24日《人民日报》）

政府要主动构建“统一市场”
■ 蒋哲

停留于地方化视野，尤其是狭隘地方化，已经
不合时宜。客观上，经济分散化，行政分割化，助
长了“大而全”甚至“小而全”的各种地区重复建
设，但这种陈旧的经济格局并非要等待时间去改
变。行政壁垒，确有地方利益的因素，但如果一味
沉溺于地方利益，注定失去长远发展的条件。

在区域经济融合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政府革
新思维。建立区域协调对话的意识，主动推动统
一市场，是时势需要的执政理念。我国市场经济
发育有待成熟，而政府如果能走到前端，市场发展
的形势会有更大突破。政府之间达成共识，创造
区域协调发展的条件，市场的可能性也许大大超
过预料。 （摘编自8月24日《长江日报》）

“爱怒族”要有点互联网思维
■ 刘哲

“地铁怒”、“公交怒”、“排队怒”、“路怒”……公
共场合、公共空间中，这些“怒”我们恐怕屡见不鲜。
大庭广众之下总是涌现这些“爱怒族”，虽说是个别
现象，但此起彼伏、影响恶劣，情何以堪？此处只想
对“爱怒族”和广大潜在的“爱怒族”进一言：发怒前，
想想“举头三尺有网络”，“三思而后不怒”。

在这个“人人都有照相机、麦克风”的时代，监
督无处不在，你在公共空间里的形象，理论上几分
钟就可以呈现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理智还是冲动、
优雅还是粗野、遵章还是违法，都会一目了然，对
你的形象褒贬、道德评价乃至法律处置，也会接踵
而至。因此，强化参与公共空间的互联网思维，也不
啻一种有效的“灭火剂”，它会时时提醒人们，注重
公共形象，自警自律自重，自觉做一个恪守公序良
俗的现代公民。 （摘编自8月24日《河南日报》）

■ 方桂琴

琼海市会山镇的会东橡胶收购站，
长期将处理橡胶后的污水直接排放到
农田，造成军坡田洋约20亩农田不同程
度受污染，有的已无法种庄稼。国土环
境资源局收到举报后曾下发整改通知
书，但整改期过后，对其是否按要求整

改，相关工作人员却称不知道。（8月24
日《南国都市报》）

基本农田被污染，村民们曾多次向
会山镇委、镇政府及琼海市国土环境资
源局投诉，然而却收效甚微。虽然会山
镇委、镇政府曾多次出面干涉，要求停产
和整改，但因没有执法权，收胶站老板不
予理睬。而有执法权的琼海市国土环境
资源局，收到举报后仅仅只是下发了整
改通知书，至于整改期过后，收胶站是否
进行了整改、整改效果如何，相关部门并
没有履行相应的后期监管和跟踪执法职
责。可以预想，如果后期监管长期缺位，
其执法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这也会助长

被处罚对象的侥幸心理。
执法贵在落实，贵在取得实际效

果。知易行难，执法亦是如此，行政执
法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易，强化执行取
得实际效果难。正因如此，相关部门在
执法时，不能有畏难心理，不能投机取
巧、专捏软柿子、专挑简单的做。如果
相关部门行政执法不强化后续监管，不
注重实际执法效果，仅做表面文章，不
注重深层次治理，再多的整改通知书都
是一纸空文。

8月22日，海南省烟花炮竹厂两仓
库着火燃爆，事故发生前，相关部门就曾
对该厂下发过安全生产的整改通知书；

此前，海口一建筑工地食堂发生工人集
体食物中毒事件，该事故发生前，秀英区
食药监部门也曾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书；
不少违法建筑的建成，就是因为执法部
门下达整改通知书后，并没有采取切实
有效的举措，可以说一些违法建筑是在
城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长成”的……类
似的事件不胜枚举，这些事件背后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相关执法部门
的责令整改通知书并没有达到实际效
果，成了“纸上行兵”、“理上往来”。

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不注重后续
监管，不强调执法效果，说到底还是履
职尽责不到位，执法监督不尽力，为民

办事不尽心，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因
为相关执法人员责任心不强、服务意识
不佳，这也是懒政惰政的表现。

实际上，一些事故发生后，有的部
门动辄就以已经下达整改通知书为挡
箭牌，作为逃避监管责任的借口、托词，
殊不知，如果不能控制“量变”，就会引
发“质变”，因此在事件发生前，相关部
门采取相应措施堵住事故发生的漏洞
责无旁贷。相关部门只有不局限于下
发整改通知书就了事，不断强化执法举
措，才能真正督促整改对象认真、及时
实施整改，才能通过有效执法将违法违
规行为遏止在萌芽状态。

行政执法岂能止于责令整改

■ 李思远 潘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开始第三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备受关注的
嫖宿幼女罪有望被取消。这对完善刑
法体系，进一步尊重和保护幼女的相关
权益，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这些年来，无论是 2009 年贵州习
水嫖宿幼女案，还是 2012 年浙江永康
嫖宿学生案，每次案件发生之后，“嫖
宿幼女”的罪名都会引起各方关注，挑
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厘清“嫖宿幼女”
罪与强奸罪等相关罪名的关系，让法
治更加科学完备，切实发挥出针对幼
女犯罪的打击作用，成为社会各界的
共同心声。

主张废除嫖宿幼女罪者主要认

为，嫖宿幼女罪避重就轻。在性侵案
件中，幼女本就是受害者，如果再贴上

“嫖宿”所对应的“卖淫”标签，则是对
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主留的一些人士
认为，伤害幼女性质恶劣，单列罪名有
助于加强保护，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
比强奸罪要高，惩罚力度更大，所以值
得保留。

不可否认，此次拟取消嫖宿幼女
罪，是相关方面对民意的顺应与调和，
是法律的进步和完善。历史地看，嫖宿
幼女罪 1997 年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
有着针对幼女犯罪增多的特殊时代背
景。此次拟取消嫖宿幼女罪，减少“嫖
宿”字眼给社会公众特别是受害人家属
的不必要伤害，是对法律条文的一种纠
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无疑也是

一种进步，正是法治建设从我国国情出
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的具体
体现。

取消嫖宿幼女罪，并不意味着保护
幼女的减弱。正如一些专家所建议的，
从法律上要进一步加强对幼女的保护，
特别是从量刑上对心存侥幸的犯罪分
子形成震慑，仍是法律要进一步完善的
努力方向。诸如对这一类行为在归于
强奸罪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将其
细化为奸淫幼女行为来从重处罚，这些
意见都值得重视。

保护好幼女是法律的职责，更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顺应时代要求和民
众呼声，让法治更加科学完备，才能呵
护好稚嫩的蓓蕾，为广大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为保护幼女提供更加坚实法律保障

暑假期间，各地著名的风情街是很
多游客必游之地。然而，如果你去过成
都的锦里、北京的南锣鼓巷、上海的田子
坊、桂林的阳朔西街……你可能会发现，
这些地方都有酒吧、炸鸡排和工艺摆件，
看似各具风情，实则千街一面。

风情街之所以吸引游客，就在于其
与众不同的人文风情、地方特色。然
而，让游客大为不满的是，走遍全国各
地的风情街，却发现大多雷同，千街一
面。浓郁的地方风味、独特的工艺传
统、活泼的民俗活动大多淹没于一样的
街面、大同小异的工艺品商店、毫无特
色的小吃店之中。风情街少风情，究其

原因，在于过度的逐利性和商业化。为
了快速获利，开发商往往采用本土特色
较少但利润高，且比较成熟的开发模
式，导致当地特色人文风情遭到排挤。
因此，对于风情街的开发，当地政府应
以长远的眼光，着重保护历史街区的文
化特色，因地制宜改善基础设施，让风
情街真正有“风情”。这真是：

风情街里少风情，
过度开发多雷同；
因地制宜多保护，
特色风味才更浓。

（图/刘军 文/张成林）

@法制日报：别让高价月饼成为
腐败的导火线。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永远没有完成时。官员应自觉接
受检验，不要心存侥幸心理，不让自己
成为通报对象。从外部监督上讲，还
应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官员不想腐；
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官员不
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官

员不敢腐。
@法制日报：构建新型关系政法机

关应主动作为。我们要反对的是律师
与司法人员间不正当利益输送，而不是
正常交流与沟通。同为法律尊严的捍
卫者、公平正义的守护人，正当交流、学
习、监督都是必要的。在防范两者不正
当交往的前提下，有关部门也应该主动
搭建平台，推进两者公开透明交流。

@新京报评论：淄博爆炸，安检为
何沦为一场“程式化仪式”？山东淄博

市桓台县果里镇润兴化工有限公司发
生爆炸火灾。事故造成 9 人受伤。另
据报道，8月17日至21日，山东省督察
组深入淄博市督察安全生产工作。如
果轰轰烈烈的排查只是事故后续处置
的“标配”，这样的安全检查也是一种次
生灾害。

风情街里少风情


